
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

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一、符合下列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，不予行政处罚

1

企业未按规定将项目信息告知备案机关；企业

未按规定告知备案机关已备案项目的信息变更

情况；企业向备案机关提供虚假信息

在限期内改正
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（2016

年 11 月通过，国务院令 673 号）第十九条

2

项目单位未如实、及时报送已开工核准项目建

设实施基本信息；项目单位未如实、及时报送

已开工备案项目建设实施基本信息；项目建设

与备案信息不符

在限期内改正

《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》（2018

年 1 月通过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4 号）第

九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

3

建设单位对未按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

和碳排放评价办法》规定进行节能审查，或节

能审查未获通过，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

产、使用

在限期内改正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（1997 年

11 月通过，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六

十八条；

2.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

价办法》（2025 年 7 月通过，国家发改委令

第 31 号）第二十四条

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4
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未按规定期限和数额

缴纳价格调节基金
在限期内缴纳

《山东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法》（2013 年

9 月通过，省政府令第 266 号）第二十七条

5
价格调节基金缴纳义务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

获准减缴、免缴或者缓缴价格调节基金
在限期内缴纳

《山东省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办法》（2013 年

9 月通过，省政府令第 266 号）第二十八条

6 电力设施产权人未设立电力设施安全标志 在限期内改正
《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》（2010

年 11 月通过，2024 年 5 月修正）第四十九条

7
从事危害发电设施、变电设施、电力交易设施

的行为

停止违法行为且在限期

内改正

《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》（2010

年 11 月通过，2024 年 5 月修正）第十二条、

第五十条

8 从事危害电力线路设施的行为
停止违法行为且在限期

内改正

《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》（2010

年 11 月通过，2024 年 5 月修正）第十三条、

第五十条

9
在电力线路保护区及输送管路保护区内从事违

法活动

停止违法行为且在限期

内改正

《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》（2010

年 11 月通过，2024 年 5 月修正）第十四条、

第五十条

10

在距三十五千伏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杆塔、拉

线基础、接地极外缘五米的区域内和距三十五

千伏以上架空电力线路杆塔、拉线基础、接地

极外缘十米的区域内取土、打桩、钻探、挖掘

或者倾倒酸、碱、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

停止违法行为且在限期

内改正

《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》（2010

年 11 月通过，2024 年 5 月修正）第十五条、

第五十条

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二、下列轻微违法行为，符合法定适用条件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

1

信用服务机构以及其他查询使用公共信用信息

的单位和个人擅自向第三方提供使用公共信用

信息

1.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

节轻微；

2.立即自行纠正或者在

限期内改正；

3.事后获得信息主体授

权同意；

4.未造成危害后果

1.《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2018

年 3 月通过，省政府令第 314 号）第三十八

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

3 月通过，2021 年 1 月修订）第三十三条

2
价格监测定点单位和应急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未

及时报告价格异动；迟报价格监测资料

1.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

节轻微；

2.在限期内改正；

3.未造成危害后果

1.《山东省价格监测预警管理办法》（2011

年 12 月通过,省政府令第 244 号）第二十二

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

3 月通过，2021 年 1 月修订）第三十三条

3
市场调查巡视对象拒绝按照规定提供有关资料

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

1.首次被发现且违法情

节轻微；

2.在限期内改正；

3.未造成危害后果

1.《山东省价格监测预警管理办法》（2011

年 12 月通过，省政府令第 244 号）第二十三

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

3 月通过，2021 年 1 月修订）第三十三条

4
破坏或者擅自移动电力设施保护标志、安全标

志

1.首次被发现；

2.自行纠正；

3.未造成危害后果

1.《山东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》（2010

年 11 月通过，2024 年 5 月修正）第四十九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

3 月通过，2021 年 1 月修订）第三十三条

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三、下列违法行为，符合法定适用条件，依法减轻行政处罚

1 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

1.首次被发现；

2.违法情节轻微；

3.自行纠正或者在期限

内改正；

4.积极主动整改,消除

或者减轻危害后果，立

即支付售粮款

1.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（2004 年 5 月国务

院令第 407 号公布，2021 年 2 月 15 日国务院

令第 740 号第三次修订）第四十五条第（二）

款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

3 月通过，2021 年 1 月修订）第三十二条


